太仓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一号）
——单位基本情况与部分产业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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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发〔2022〕22号）、《省政府关于做好我省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苏政发〔2023〕11号）、《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苏府〔2023〕11号）和《市政府关于做好我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的通知》（太政发〔2023〕19号）要求，我市组织开展了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23年12月31日，普查的时期资料为2023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在各地区、各部门和全市各级普查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过广大普查人员两年来的艰辛努力以及普查对象的积极配合，全市经济普查登记填报、数据审核汇总工作已经完成，并通过苏州市、江苏省和国家质量验收。
根据《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将太仓市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主要综合数据公布如下：
一、单位基本情况
2023年末，全市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法人单位3.8万个，比2018年末（2018年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份，下同）增加0.9万个，增长32.4%；产业活动单位4.0万个，增加1.0万个，增长31.6%（详见表1-1）。

表1-1  全市单位数
	
	单位数
（个）
	比重
（%）

	一、法人单位
	37881
	100.0 

	企业法人
	36463
	96.3 

	机关、事业法人
	480
	1.3 

	社会团体
	223
	0.6 

	其他法人
	715
	1.9 

	二、产业活动单位
	40401
	100.0 

	第二产业
	13590
	33.6 

	第三产业
	26811
	66.4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1.1万个，占28.9%；批发和零售业1.0万个，占26.6%；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3万个，占9.2%（详见表1-2）。

表1-2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数
	
	法人单位

	
	数量
（个）
	比重
（%）

	合  计
	37881
	100.0 

	农、林、牧、渔业*
	75
	0.2 

	采矿业
	—
	—

	制造业
	10937
	28.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94
	0.2 

	建筑业
	2302
	6.1 

	批发和零售业
	10088
	26.6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38
	5.6 

	住宿和餐饮业
	460
	1.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317
	3.5 

	金融业
	64
	0.2 

	房地产业
	1569
	4.1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487
	9.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514
	6.6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245
	0.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710
	1.9 

	教育
	383
	1.0 

	卫生和社会工作
	255
	0.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571
	1.5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672
	1.8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以及兼营第二、三产业活动的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
二、从业人员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50.6万人，比2018年末增加3.7万人，增长7.8%，其中女性从业人员18.4万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28.9万人，占比57.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21.7万人，占比42.9%。
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制造业25.1万人，占49.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4.5万人，占8.8%；批发和零售业4.2万人，占8.3%（详见表1-3）。

表1-3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法人单位

	
	从业人员
（人）
	其中:女性

	合  计
	506240
	184074

	农、林、牧、渔业*
	318
	83

	采矿业
	—
	—

	制造业
	250620
	93072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997
	661

	建筑业
	36173
	5709

	批发和零售业
	42227
	18304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44563
	9398

	住宿和餐饮业
	5403
	291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5354
	1927

	金融业
	173
	62

	房地产业
	17898
	7774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34524
	11804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7859
	697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4739
	1843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4682
	2241

	教育
	12583
	9257

	卫生和社会工作
	8712
	632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503
	1216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14912
	4520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未含铁路运输业数据。
三、资产负债状况和营业收入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12893.1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4106.5亿元，增长46.7%。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3953.6亿元，增加910.1亿元，增长29.9%；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8939.5亿元，增加3196.3亿元，增长55.7%。
2023年末，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7222.8亿元，比2018年末增加1858.7亿元，增长34.7%。其中，第二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2233.9亿元，增加647.9亿元，增长40.9%；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负债合计4988.9亿元，增加1210.8亿元，增长32.0%。
2023年，全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实现营业收入6670.9亿元，比2018年增加1805.0亿元，增长37.1%。其中，第二产业营业收入3674.5亿元，增加754.9亿元，增长25.9%；第三产业营业收入2996.4亿元，增加1050.1亿元，增长54.0%（详见表1-4）。

表1-4  按行业门类分组的单位主要经济指标
	
	法人单位
资产总计
（亿元）
	法人单位
负债合计
（亿元）
	企业法人单位
营业收入
（亿元）

	合  计
	12893.1 
	7222.8 
	6670.9 

	农、林、牧、渔业*
	10.3 
	6.5 
	0.8 

	采矿业
	—
	—
	—

	制造业
	3338.6 
	1854.3 
	3302.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397.3 
	226.4 
	229.3 

	建筑业
	220.5 
	155.2 
	144.6 

	批发和零售业
	1212.4 
	904.9 
	2054.1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07.4 
	256.2 
	308.8 

	住宿和餐饮业
	39.2 
	36.6 
	14.2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99.2 
	56.1 
	31.4 

	金融业
	350.7 
	14.4 
	1.6 

	房地产业
	3260.0 
	1983.0 
	327.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920.8 
	1141.9 
	110.0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24.7 
	111.4 
	91.2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37.8 
	323.0 
	26.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14.8 
	8.4 
	11.1 

	教育
	43.4 
	5.6 
	4.5 

	卫生和社会工作
	32.9 
	13.7 
	5.9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8.6 
	21.8 
	6.0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554.5 
	103.2 
	—


注：表中农、林、牧、渔业仅包括从事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的单位数据。表中企
业法人单位，包括机构类型为企业的法人单位，以及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的事业法人单位、民办
非企业法人单位和基金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除宗教活动场所以外的机构
类型为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单位。表中房地产业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
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单位主要经济指标未含银行、证券、保险、其他金融
业和铁路运输业数据。
四、部分产业发展情况
（一）高技术制造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155个，比2018年末增长89.0%；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1.8%，比2018年末提高3.5个百分点。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357.7亿元，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12.4%。
2023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专利申请量901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261件，分别比2018年增长91.3%和94.8%；发明专利申请所占比重为29.0%。
（二）高技术服务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58个，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0.6%。其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40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69.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13个，占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的22.4%。
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4.3亿元，占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的12.7%。
（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2398个，从业人员41624人。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11.1亿元。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数字产品制造业693个，占28.9%；数字产品服务业163个，占6.8%；数字技术应用业1095个，占45.7%；数字要素驱动业447个，占18.6%。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数字产品制造业30182人，占72.5%；数字产品服务业708人，占1.7%；数字技术应用业5292人，占12.7%；数字要素驱动业5442人，占13.1%。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中，数字产品制造业369.4亿元，占72.3%；数字产品服务业4.9亿元，占0.9%；数字技术应用业32.7亿元，占6.4%；数字要素驱动业104.2亿元，占20.4%。
（四）文化及相关产业
2023年末，全市共有文化及相关产业法人单位2626个，从业人员23247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47.9%和26.3%。
2023年末，全市共有经营性文化产业法人单位2527个，从业人员22646人，分别比2018年末增长54.8%和29.7%；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8.70亿元，比2018年增长16.3%。 
2023年末，全市共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含社团）法人单位99个，从业人员601人，分别比2018年末下降31.3%和37.0%；本年支出（费用）合计1.23亿元，比2018年末下降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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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三次产业的划分：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国际组织，以及农、林、牧、渔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采矿业中的开采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制造业中的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2]单位的划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者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负债和其他民事责任；
（2）独立拥有和使用（或者授权使用）资产，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
（3）会计上独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
法人单位包括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其他法人等。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位于一个地点，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或者组织的一部分。产业活动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者主要从事一种社会经济活动；
（2）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活动或经营活动；
（3）能提供收入或者支出等相关资料。
[3]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的组成部分。仅包含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的法人单位，称为单产业法人单位，该法人单位同时也是一个产业活动单位；由两个及以上产业活动单位组成的法人单位，称为多产业法人单位。本公报中产业活动单位包括单产业法人单位和多产业法人单位下属产业活动单位。
[4]规模以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法人单位。
[5]高技术制造业：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
[6]规模以上服务业：是指年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个行业门类和卫生行业大类；年营业收入10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教育3个行业门类，以及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租赁经营和其他房地产业4个行业小类；年营业收入500万元及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包括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2个行业门类，以及社会工作行业大类。
[7]高技术服务业：按照《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分类（2018）》，高技术服务业是采用高技术手段为社会提供服务活动的集合，包括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监测及治理服务和其他高技术服务等9大类。
[8]数字经济：按照《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数字经济产业范围包括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其中，01-04大类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是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
[9]文化及相关产业：根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范围包括：一是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具体包括新闻信息服务、内容创作生产、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渠道、文化投资运营和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活动；二是为实现文化产品的生产活动所需的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装备生产和文化消费终端生产（包括制造和销售）等活动。
[10]表中的合计数和部分计算数据因小数取舍而产生的误差，均未作机械调整。
[11]表中“0.0”表示指标数据不足最小单位数，“—”表示无该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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